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年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發行辦法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經呈奉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台財證一字第 0930124115 號函核准募集公司債，訂定發行辦法如下： 

一、 債券名稱：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三年第一次有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簡稱「本

公司債」）。 

二、 發行總額：本公司債發行總額為新台幣參億元整。 

三、 票面金額：本公司債面額為新台幣伍佰萬元乙種。 

四、 發行期間：本公司債發行期間為五年期，自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七日開始發行，至民國

九十八年六月七日到期。 

五、 發行價格：本公司債依票面金額十足發行。 

六、 票面利率：本公司債票面利率為年利率為 2.1﹪。 

七、 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行日起每年依票面利率單利計付、息一次。 

八、 還本方式：本公司債自發行日起屆滿第三、四、五年分別還本 30﹪、30﹪、40﹪。 

九、 債券形式：本公司債為無記名式，持有人（含承購人）得隨時申請改為記名式。債券

如有遺失、被盜或毀損，持有人得依相關法律規定辦理掛失止付，於完成

所有相關法定程序後，申請補發或換發債券申請補發或換發債券所發生之

費用，悉數由申請人自行負擔。 

十、 受託機構：本公司債由交通銀行信託部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利益行使查

核及監督本公司履行公司債發行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契約。凡持有本

公司債之債權人，不論係於發行時認購或中途受讓者，對於受託契約規定

受託人之權利義務及本公司債發行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

項之全權代理，此授權並不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契約內容，債權人得在

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一、 保證機構：本公司債保證銀行為建華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分行。 

十二、 代理還本付息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建華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分行代理還本

付息。 

十三、 簽證機構：建華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簽證。 

十四、 承銷機構：無。 

十五、 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均刊登於受託人主營業處所所在地

之日報。 

 

發 行 人：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林 瑞 岳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五 月 十 八 日 


